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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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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文化广电体育局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加快推进蓝山县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推动文化发展与繁荣，蓝山县图书馆作为开展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为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各种文化需求，蓝山县图书馆决定对图书馆进行装修改造，提供更好的阅读环境。图书馆室内外装修工程于2019年9月开工，11月完工，2019年年底已投入使用，工程于2020年7月完成竣工验收。蓝山县图书馆室内装修工程财政评审预算批复价格404318.15元，结算送审造价437531.05元，截至评价日，图书馆装修工程未完成决算财评，工程款未付。
（二）项目目标
完成蓝山县图书馆室内外装修改造，包括拆除旧楼梯栏杆，拆除门窗，拆除外墙，新做楼梯栏杆，新作门窗，地面地板，内墙乳胶漆，外墙贴面砖等建设内容，力求打造一个设施齐全、管理现代、绿化环保的现代图书馆和适宜开展群众活动的阵地，真正成为给百姓提供日常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5〕527号）的文件精神和要求，提高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专项资金41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专项资金41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级财政安排下达蓝山县财政局2020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补助资金110万元（湘财预〔2020〕160号），其中安排蓝山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专项资金50万元。截至评价日（即：2020年11月24日），蓝山县财政局未将该指标下达至文体广新局。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安排50万元指标资金用于支付蓝山县图书馆室内装修工程，现图书馆室内装修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工程款未支付，待财政决算评审后予以支付。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资金管理基本按照《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蓝山县图书馆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未单独制订蓝山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做好蓝山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决定对蓝山县图书馆进行维修改造，具体由单位下设二级机构蓝山县图书馆负责实施。蓝山县图书馆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确定蓝山县塔峰镇建筑工程公司为施工方，项目施工过程中由县图书馆负责施工监督管理。
四、项目绩效情况
图书馆服务于社会大众，通过对图书馆的维修改造，改善图书馆基础性设施，提高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水平，为社会公众营造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吸引了更多读者前来图书馆借阅使用。通过对图书馆进行维修改造，使社会公众的阅读体验得到提升，客流量增加，更多的人可以从阅读中获取各方面的知识，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成效。
项目实施后，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延长了图书和建筑的使用寿命，更加节省资源，同时对文献资源、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文化馆数字化建设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资金使用、项目招投标、项目验收决算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分结果，得分为88分，等级为“ 良好 ”。
六、存在的问题
（一）指标未下达，未及时使用专项资金
截至评价日（即：2020年11月24日），蓝山县财政局未将该指标下达至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资金仍滞留于县财政局，未向施工单位支付。
（二）工程竣工验收滞后
图书馆装修项目已于2019年11月完工，验收报告出具时间为2020年7月，竣工验收不及时。截至评价日，财政决算评审报告未出具，工程款未支付。
（三）项目支出超预算且无调整手续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经费预算”明细表显示图书馆改造装修费预算资金为40万，项目合同价为40.43万元，决算送审造价为43.75万元，送审价超出合同价3.32万元，超出合同价的9.24%，未履行调整审批手续。
（四）项目招标工作有待加强
经查看蓝山县图书馆室内装修工程招标事项核准表，发现部分事项未填写，如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代理服务费等；招标公告、文件底稿备案表中无招标监管机构的签字盖章记录。
七、相关建议
（一）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付款，避免资金闲置、滞留，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项目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加强对于工程造价预算的编制工作，加强对于施工过程中的造价控制工作，以及加强审批，减少工程项目的变更。
（三）完善政府采购招标备案流程，建立完善的招投标机制，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益。

附表：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19年度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达标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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